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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县职教中心  

关于违反教育教学行为规范的处理办法(草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依据国家《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规定，为进

一步规范学校教学管理，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和监控机制，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违反教育教学行为规范的分类 

    1、违反教育教学组织运行的行为：指教师在组织教学运行的过程中由

于违反教学规程，造成教学运行中断或其它影响教学正常运行的行为 

    2、。违反教育教学考核的行为：指教师或教学管理人员在教学考核的

不同环节中,由于失误或失职造成学生的考试成绩失真，或影响考试正常进

行，破坏考场秩序的行为。 

    3、违反教育教学保障的行为：指学校教辅部门、其管理人员由于失误

或失职造成教学运行受阻，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行为。 

    第三条 根据违反教育教学行为规范的性质和所造成的影响，将违规分

为三个等级： 重大违规行为(I级)、严重违规行为 (Ⅱ级)、一般违规行为

(Ⅲ级)，详细分类及级别认定见附表。 

第二章 违规行为的认定   

    第四条  学校师生有权力，有义务向学校教学管理部门举报各种违反

教育教学行为规范的事件。 

    第五条  凡出现违规行为的主要或直接责任人，必须在违规行为发生

后 24小时内主动向部门主管领导书面报告违规的原因和情况。 

    第六条  责任人所在部门要在 3 个工作日内调查取证，查实后，须按

一次一表的方式填写《违规行为认定表》(见附表二)，并附责任人的相关

说明或证明材料。在认定表中明确列出责任人(一人或多人)，不得以部门

集体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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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违规行为的级别认定及处理由责任人所在部门依据本办法

执行，并报请主管校长。 

                  第三章  违规行为处理程序 

    第八条 各项处理是对当事人在事实与证据核实清楚的前提下作出的

处罚性决定。 

    第九条  凡我校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及教学辅助人员发生违规行为，

将根据情节、次数及认识态度，经研究分别作如下处理。 

1、Ⅲ级： 一般违规行为依据玉田职教中心、玉田县技工学校《教师量

化考核实施细则》及相关规定扣除责任人当月该项量化成绩 2－10 分，并

给予专业或处室内部通报批评；造成经济损失的，按有关规定赔偿经济损

失。一学期内累计出现三次一般违规行为，按严重违规行为(Ⅱ级)处理。 

 2、Ⅱ级：严重违规行为依据玉田职教中心、玉田县技工学校《教师量

化考核实施细则》及相关规定扣除责任人当月该项量化成绩 10－20分，扣

除责任人 20－50 元结构工资，并给予全校通报批评，年度考核不能评为优

秀；造成经济损失的，按有关规定赔偿经济损失。一学年内累计发生两次

严重违规行为的，按重大违规行为(I级)处理。 

    3、I 级：重大违规行为依据玉田职教中心、玉田县技工学校《教师量

化考核实施细则》及相关规定扣除责任人当月该项全部量化成绩，扣除责

任人 50－100 元结构工资，并给予全校通报批评，年度内考核不能评为优

秀；造成经济损失的，按有关规定赔偿经济损失，学校有权将其调离原岗

位，外聘教师学校有权予以辞聘。 

第四章  违规行为的申诉与仲裁 

    第十条  对于违规行为的认定及处理有异议的当事人，可在认定之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诉，学校在接到申诉后 5 个工作日内

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申诉人。 

                          第五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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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学校教师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之后，从公布之日起

生效，凡以前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之处，按本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规定解释权归校长办公会，未尽事宜由校长办公会商定。 

附表一： 

（一）违反教育教学组织运行的行为及认定级别 

序号 违规行为 级别 

1 任课教师无正当理由不接受或不完成教学任务，造成教学活动前后衔接出现空档的 I 

2 
任课教师在课堂上有意散布有政治错误或违反科学的言论，或散布邪教、迷信以及淫秽

内容，其言行在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的 
I 

3 
任课教师无故旷教或未提前办理手续而擅自停课的 

Ⅱ 

4 
任课教师未经专业批准，擅自调课或委托其他老师代课的 

Ⅲ 

5 
任课教师擅自把上课改为看录像、自习的  

Ⅲ 

6 
任课教师未候课或提前下课；上课期间无特殊原因,未经批准擅离岗位时间在10分钟以

内的 
Ⅲ 

7 上课期间无特殊原因，未经批准擅离位时间在10分钟(含10分钟)以上的 Ⅱ 

8 任课教师无特殊原因坐着授课的     Ⅲ 

9 

对学生迟到、早退、旷课、在校园内随意流动或上课逗闹、睡觉、看课外读物等违反纪

律的行为，任课教师不过问、不管理的；教师对教学工作组织不负责任，学生反映强烈，

经调查情况属实的 

Ⅲ 

10 
任课教师无教案(无讲稿)上课的；任课教师教学进度与授课计划无故相差4学时以上的 

Ⅲ 

11 任课教师对学生作业、实习报告册、习题册等不按时批阅，学生反映强烈的 Ⅲ 

12 课前准备不好，上课后支取教具者、实验、实习用品，影响教学正常进行的 Ⅲ 

13 任课教师上课使用移动通信工具，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 Ⅲ 

14 任课教师对学生实施体罚或辱骂，造成不良影响的 Ⅱ 

15 教师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各类教研活动或教师学习、培训的 Ⅲ 

16 任课教师上课期间吸烟或酒后上课的 Ⅱ 

17 教师不按规定填写教学日志、实习、实验记录，并收集、整理、保存相关报告的 Ⅲ 

（二）违反教育教学考核的行为及认定级别 

序号 违规行为 级别 

1 
部门主任未按规定程序审查试题，导致试题出现严重错误未能事先发现，造成考试延

误、中断或失效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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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课教师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上报考试试题，影响考试的正常进行的 

Ⅲ 

3 
未按时、按量、按质印制试卷的 

Ⅲ 

4 
任课教师泄露、出售考题或考试时暗示、鼓励、协助学生作弊的 

I 

5 
教学管理人员因对考卷管理不善，造成试卷丢失或在保管和印制中泄密的 

I 

6 任课教师不按评分标准阅卷，擅自改动学生成绩的 Ⅲ 

7 
任课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不认真考核(包括批阅学生实习、实验报告)，随意给定成绩

的 
Ⅲ 

8 监考教师发现作弊行为，故意隐瞒、开脱,造成不良影响的 Ⅱ 

9 监考教师考前未认真核查考生身份，导致学生代考等作弊行为的 Ⅲ 

10 监考教师监考迟到或学生未完全交卷前早退的 Ⅲ 

11 
监考教师擅自请人代监考的 

Ⅲ 

12 监考教师无故缺席的 Ⅱ 

13 考试后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时间未报送成绩的 Ⅲ 

（三）违反教育教学保障的行为及认定级别 

序号 违规行为 级别 

1 无正当理由，未按时打开实习、实验室，导致上课推迟或考试时间10分钟以内的 Ⅲ 

2 
无正当理由，未按时打开实习、实验室，导致上课推迟或考试时间10分钟(含10分

钟)以上的 
Ⅱ 

3 
实习、实验教师因主观原因，造成设备损坏300元以上故障，不能满足正常教学要

求的 
I 

4 
实习、实验教师因主观原因，造成设备200元以上300元(含300元)以下故障，不能

满足正常教学要求的 
Ⅱ 

5 
实习、实验教师因主观原因，造成实验设备200元(含200元)以下故障，不能满足正

常教学要求的 
Ⅲ 

6 
对报修的教学仪器、教学设施，无不可抗原因，未按规定时间修复、保养，影响正

常教学秩序的 
Ⅲ 

7 
因教师错误指导或擅离岗位，上课过程中造成公共财产损失2000元(含2000元)以上

的 
I 

8 
因教师错误指导或擅离岗位，上课过程中造成公共财产损失500元(含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 
Ⅱ 

9 因教师错误指导或擅离岗位，上课过程中造成公共财产损失500元以下的 Ⅲ 

10 
因教师错误指导或擅离岗位，上课过程中致使学生受到严重伤害，医疗费在5000元

(含5000元)以上的 
I 

11 
因教师错误指导或擅离岗位，上课过程中致使学生受到伤害，医疗费在1000元(含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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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因教师错误指导或擅离岗位，上课过程中致学生受到伤害，医疗费在1000元以下的 Ⅲ 

13 未经批准在教学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 Ⅱ 

附表二： 

违规行为认定表 

违规类别  违规级别 
          

违规编号 
 

时  间  地点  附件页数  

违规 

主要 

事实 

及情 

况 

 

 

 

 

 

 

 

 

 

 

 

 

 

 

责任人签字：              

   年   月   日 

责任人 

所在部 

门认定 

级别及 

处理意见 

 

 

 

 

 

 

 

          责任人所在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校长 

处理意见 

 

 

 

 

 

 

 

主管校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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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